
1

103103103103年度協助檢視建築執照法令講習及宣導會年度協助檢視建築執照法令講習及宣導會年度協助檢視建築執照法令講習及宣導會年度協助檢視建築執照法令講習及宣導會
金門國家公園協檢法令說明金門國家公園協檢法令說明金門國家公園協檢法令說明金門國家公園協檢法令說明

福建省建築師公會福建省建築師公會福建省建築師公會福建省建築師公會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陳俊芳陳俊芳陳俊芳陳俊芳建築師建築師建築師建築師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

2

國家公園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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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專業服務廠商協助檢視建築執照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專業服務廠商協助檢視建築執照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專業服務廠商協助檢視建築執照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專業服務廠商協助檢視建築執照
審查作業規定及準則審查作業規定及準則審查作業規定及準則審查作業規定及準則

• 壹壹壹壹‧‧‧‧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作業規定
• 一、收件方式：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三十分止，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止。由公會受理收件
（收件後由送照單位送至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初審、會辦）。

• 二、檢視時間：當週有案件時由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於週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會掛號協檢，本會會派任
二位建築師檢視，時間如后。
每週二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依序檢視及複核，每週三上午八時三十分

至十二時，下午一時三十分起至三時三十分複核及副本核對。逾期未於週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會者，案
子一律於隔週檢視
週二若該案件之建築師或代理人未到場會同檢視，則該案件視同自行退件，需重新掛號排序重檢。
如遇國定假日或天候不良(機場關閉)應順延至週三、四等兩日執行檢視。若週三天候仍持續不良(機場關

閉)，值班檢視建築師應於機場等候至中午十二時始得取消當次之檢視。
檢視件數：每週檢視件數以十件為限，其餘依次排序。
受委託建築師公會應為每位參加協助檢視發照之建築師投保旅遊意外險。

• 三、檢視地點：本會審照室。

• 四、建造執照申請案件（或變更設計），審核表由設計建築師簽證負責；需會簽之案件加蓋「簽證發照案件」
之章審核後，由公會送管理處辦理會簽。

• 五、建築執照審查表之現地勘查類別由設計建築師簽章負責並附有日期之現場照片四張以上（以收件日前十日
以內拍攝為限）照片應有拍攝日期顯示，現場照片自掛號日超過三個月以上仍應重新拍攝。照片應能顯示基地
與道路、鄰地及現有巷路、溝渠之關係、並於現況圖內標示拍攝位置。

• 六、檢視時設計建築師需親自簽證並可指定其事務所人員一人代理到場會同檢視，該代理人員需先檢附照片向
公會登記，出席時應攜帶建築師會員證及識別證，若該案件之建築師或代理人未依排序到場時公會得另行排序
檢視。

• 七、受檢視案件，若經二次檢視退件修正，則該案之設計建築師半年內之案件(含本案)，均應親自到場會同檢
視不得代理。

• 八、已掛號申請檢視案件，不得於任何情況下擅自攜出審照室。又經檢視複核完畢之案件不得私自修改，如發
生上述情況時，受委託建築師公會得報請管理處予以議處。且該案之設計建築師半年內之案件(含本案)，均應
親自到場會同檢視不得代理，且其事業費強制加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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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專業服務廠商協助檢視建築執照
審查作業規定及準則

• 貳貳貳貳‧‧‧‧作業準則作業準則作業準則作業準則
• 一、設立檢視登記簿：掛號案件予以編號列冊副知管理處後，依序交檢視人員檢視。

• 二、經本會排序掛號之檢視案，應彙整後副知管理處，並視同已向管理處掛號，依建築法第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六條辦理。

• 三、每次由二位值班檢視建築師負責檢視，檢視件數以十件為限，超過案件依序排入下週檢視。如果連續2週超過十件則機動增
派檢視建築師協助檢視。

• 四、值班檢視建築師應將檢視結果記載於檢視記錄表作為檢視記錄。

• 五、依檢視記錄表記載，應補正者，於當次補正，若仍有不符或更正不及時，應將案件併同檢視記錄表退件，另行掛號排序重
檢，本會應就經檢視建築師退件之案件，將當次檢視記錄表不符項目，通知管理處並上網公告。

• 六、由公會受理之申請案件非經檢視建築師同意者，不得自行退件。

• 七、檢視時有關法規疑義之解釋，由二位檢視建築師討論決定，有爭議部份登載於「檢視紀錄表」，提檢視專案小組或管理處處
理。

• 八、檢視通過並經值班檢視建築師簽章之申請案件，於校對副本後，由公會統一送管理處複核或會簽後，辦理建築許可核發事
宜。校對副本由任一值班檢視建築師辦理，由送件會檢人員加蓋騎縫章。

• 九、為使檢視建築師執行檢視時標準齊一，請執行檢視建築師確實參照本會製定之審核表逐一檢視。

• 十、檢視建築師檢視通過之案件，經管理處抽查未合於法令規定之案件達二件（含）以上者，半年內不得參與檢視作業；惟不可
歸責於檢視建築師之情形者，不列入計算。

• 十一、本會會員就其自己或同一事務所之建築師設計監造案件，應自行迴避，不得處理該申請案之檢視工作。

• 十二、有關都市計畫、軍事、河川、航高、微波、禁限建範圍等資料，悉由管理處提供，本會依據該資料辦理檢視。

• 十三、本會就本作業執行情形，應逐案建檔，妥善保管，並應定期彙整及製作統計表送管理處備查。

• 十四、本作業規定及準則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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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農業用地證明申請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申請
●土地之開發許可申請
●環境影響評估審議 (預先評估環境影響
說明書或簡易預先評估環境影響申報書)
●禁限建審查(軍事及其他)

本區域內各項建築管理及違章建築之認定
本區域內各項建築物建築執照核發
建築物美化補助申請
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勵補助申請

保護區、文資法及濕地法範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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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空間發展策略計畫

內政部99.6.15台內營字第
0990804311號公告「變更臺灣
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1
次通盤檢討）－因應莫拉克颱風災
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將金門縣及
連江縣等離島納入區域計畫。

民國81 年經內政部核定後開始辦理全面
都市計畫，並於民國85 年1月20 日發布
實施，自此金門縣之大金門﹝包括金城
鎮、金寧鄉、金湖鎮及金沙鎮﹞及小金門
﹝烈嶼鄉﹞等五個鄉鎮地區全面實施都市
計畫。95年11月1日公告發佈實施「變更
金門特定區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非都市計畫區域如烏坵等
離島，適用「實施區域計實施區域計實施區域計實施區域計

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

1.福建省金門地區綜合建設方案(79年)

2.金門縣綜合發展計畫(86年)

3.金門地區綜合建設方案(89~93年)

4.金門縣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

（92-95年）

5.金門縣綜合發展計畫暨第二期
（96~99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

6.金門縣綜合發展計畫暨第三期
（100~103年）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

軍
事
管
制
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住宅、商業、工業(甲、乙種)、農業、風景、自
然村專用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

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查辦法、金門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許可審議規範

金門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細目 建蔽率及最大建築面積認定基準
金門特定區計畫風景區開發許可作業規定………

離島建設條例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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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國家公園法 991208
第12條 國家公園得按區域內現有土地利用型態及資源特性，劃分左列各區管理之：
一、一般管制區。
二、遊憩區。
三、史蹟保存區。
四、特別景觀區。
五、生態保護區。

第 14 條 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或遊憩區內，經國家公園管理處 (管理處隸屬內政部營建署)之許
可，得為左列行為：

一、公私建築物或道路、橋樑之建設或拆除。
二、水面、水道之填塞、改道或擴展。
三、礦物或土石之勘採。
四、土地之開墾或變更使用。
五、垂釣魚類或放牧牲畜。
六、纜車等機械化運輸設備之興建。
七、溫泉水源之利用。
八、廣告、招牌或其類似物之設置。
九、原有工廠之設備需要擴充或增加或變更使用者。
一○、其他須經主管機關許可事項。

前項各款之許可，其屬範圍廣大或性質特別重要者，國家公園管理處應報請內政部核
准，並經內政部會同各該事業主管機關審議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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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經行政院核定，

於101年10月18日公告實施

• 金門國家公園計畫自民國84年10月18日發布實
施，並於民國92年10月18日完成第一次通盤檢
討，本次通盤檢討結果劃入範圍2.6公頃、劃出範
圍193.5公頃、分區及用地變更125.97公頃，並修
正保護利用管制原則第2及第7條有關軍事營區活
化再利用之規定，整體面積調整為3528公頃（原
第一次通盤檢討面積為3720公頃）。

第八章第六節--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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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1011018

一、金門國家公園計畫範圍內之資源與土地利用，除依國家公園法暨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管制外，依本保護利用管制原則之規定管理之。

六、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一般管制區在不違背國家公園計畫目標與原則下，准許原有土地利用型態。其資
源、土地與建築物利用應依下列規定：

（二）第一類一般管制區（管一）之土地建築使用依下列規定：
1.本區主要為傳統聚落，依各聚落特性，由管理處分別研擬細部計畫與建築設計規由管理處分別研擬細部計畫與建築設計規由管理處分別研擬細部計畫與建築設計規由管理處分別研擬細部計畫與建築設計規
範範範範，報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
2.區內土地原則區分為「歷史風貌用地」、「生活發展用地」、「外圍緩衝用地」
等，其建蔽率、建築高度、建築材料、外型景觀、容許使用設施與容許商業或居住
等使用行為、獎勵方式、管理服務計畫等，依該細部計畫內容為準。

（三）第二類一般管制區（管二）之土地建築使用規定如下：
1.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准予新建、增建、改建與修建，其建築可採原建築面積或
建蔽率不得超過40％，建築高度不得超過3層樓或簷高10.5公尺，且最大建築基層
面積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但寺廟得保持原高度與建築基層面積。總樓地板面積
不得超過350平方公尺，第三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三分之二第三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三分之二第三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三分之二第三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三分之二，，，，且應採且應採且應採且應採
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地下樓層以一層或四公尺為限，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
積，並應計入總樓地板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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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1011018

（三）第二類一般管制區（管二）之土地建築使用規定如下：

2.區內農業用地興建農舍，應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三條規定，得申請新建，
其建蔽率不得超過全部農地10％；惟該宗農地若合於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於農業發展條例89年1月28日修正生效後，取得被繼承人或贈
與人於上開日期前因繼承，或民法第1138條所定遺產繼承人於繼承開始前因被繼承
人之贈與，其農舍建蔽率得依金門縣政府土地使用管制要點之農業區建蔽率規定，
不得超過自有農業用地30%。建築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或簷高10.5公尺，且最大
（基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165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350平方公尺，與
計畫道路境界線距離不得小於8公尺。

3.農舍外觀色彩應與環境協調，外牆宜採用配合當地景觀元素，其興建圍牆，以不
超過法定基層建築面積範圍為限。地下樓層以一層或四公尺為限，面積不得超過基
層建築面積，並應計入總樓地板面積。第三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三分第三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三分第三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三分第三層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層建築面積三分
之二之二之二之二，，，，且應採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且應採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且應採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且應採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

4.為園區自然環境景觀保育及考量宗親農地共有共用等需要，農舍的集村興建以10
戶以上20戶以下為原則。

5.已申請建築農舍之土地，除興建農舍土地面積，其他面積應供農業生產，並應由
管理處在地籍圖上著色，不得再建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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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1011018

（四）其他為一般資源保育、展示、國防及配合中央或地方重要之公共建設等設施，經
管理處許可者，得興建之。

（五）區內新建建物面臨河川、溪流、湖泊等重要景觀應退縮6公尺，其退縮得算入法
定空地，但如係前款需要或原有合法建築拆除重建或細部計畫另有規定者，得不受此
限。

（六）區內合法自用住宅或農舍，得依民宿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經營民宿，其屬傳
統建築物整修者得依該辦法第六條特色民宿規定申請。國家公園計畫發佈前興建之合法
建築物，得維持原使用。

（七）區內農業用地得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為休閒農場之農業經營
體驗區，但未經許可不得引入外來物種而影響當地之生態環境。

（八）區內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範圍，得依農村再生條例等相關規定申請設置農村再
生相關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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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細部計畫
第四章第二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9510)

• 一﹑本要點依據「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第六點第二款第二目訂定之。

• 二﹑本計畫區劃設下列三種用地，分別管制其建築及使用：
• （一）歷史風貌用地：為保存具有地方特色之傳統建築及地景空間元素，使地區特有
之歷史風貌及文化得以持續維護保存。

• （二）生活發展用地：為維持聚落完整生活空間，保存其既有空間層次與紋理並兼顧
居民改善生活空間需求。

• （三）外圍緩衝用地：為維持既有聚落外圍農林自然環境、緩和本計畫區與鄰近地區
之景觀衝擊，並提供聚落人口成長所需建築及保存維修傳統建築獎勵容積所需空間。

• 三﹑本計畫區之建築管理規定如下：
• （一）歷史風貌用地

1.原有傳統建築以原貌修繕為原則，但有助於整體風貌或地景改善者，得准予拆除並做修建、
改建、增建或新建，其建築之形式、材料、語彙與高度均應符合傳統建築整體風貌。

2.原有空地以原貌維存為原則，如不妨礙公共交通與安全或有助於促進整體生活機能者，得准
予興建，但其建築之形式、材料、語彙與高度均應符合傳統建築整體風貌。

3.為獎勵傳統建築保存，所有權人若依原樣完整修復其傳統建築或將可建築之空地仍維持作空
地使用者，可獲得建築容積移轉之獎勵，由土地所有權人一次移轉至外圍緩衝用地內適當基
地建築，其新建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原保存基地面積之180﹪。
前述計算所得之獎勵建築樓地板面積，如未達165平方公尺者得以165平方公尺興建一棟。

4.前述建築許可，必要時管理處得提請「金門國家公園傳統聚落建築審議諮詢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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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細部計畫
第四章第二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9510)

• （二）生活發展用地
1.原有合法建築物得依原貌修建或改建；如採紅瓦斜屋頂並符合整體聚落風貌設計者，經管理
處審查許可，得在不超過原有基層面積三分之二及簷高7公尺原則下增建第二層樓。

2.建築物新建、增建及改建，其最大建蔽率60﹪、最大容積率180﹪、建築高度不得超過三層
樓及簷高10.5公尺並不得另設屋突。

3.新建建築物之基地毗鄰歷史風貌用地者，其建築形式應採紅瓦斜屋頂並具傳統建築語彙。
4.為獎勵傳統建築保存，所有權人若依原樣完整修復其傳統建築或將可建築之空地仍維持作空
地使用者，可獲得建築容積移轉之獎勵，由土地所有權人一次移轉至外圍緩衝用地內適當基
地建築，其新建建築總
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原保存基地面積之100﹪。
前述計算所得之獎勵建築樓地板面積，如未達165平方公尺者得以165平方公尺興建一棟。

• （三）外圍緩衝用地
1.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新建、增建、改建及修建可採原建築面積或最大建蔽率40﹪，高度不得超
過二層樓或簷高7公尺，且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330平方公尺。

2.申請農舍建築及集村興建者得準用「金門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第六點第三款規定。
3.作為歷史風貌用地或生活發展用地之建築容積獎勵承受基地時，建築物最大建蔽率60﹪、最
大容積率180﹪、建築總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330平方公尺、高度不得超過三層樓或簷高10.5
公尺，其建築應採紅瓦斜屋頂並不得另設屋突；建築線除另有指定外與計畫道路境界線距離
不得小於15公尺。

4.新建建築之座向及建築線應配合聚落整體景觀或既有脈絡，並應預留公共設施所需用地，以
達本區整體和諧發展並符合傳統聚落建築特色。其建築審查應由管理處提請「金門國家公園
傳統聚落建築審議諮詢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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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國家公園第一類一般管制區細部計畫
第四章第二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9510)

• （四）前述建築物屬新、增、改建者，其外觀色彩應與環境協調，外牆應採用配合當地景觀之木
材、石材、紅磚或類似之面磚、清水泥斬假石及洗石子等材質；其法定空地應保留二分之一以上
之透水性舖面或植栽綠化。

• （五）為資源保育、展示、國防及公共建設必要之建築物或設施，其造形與色彩應配合傳統聚落
整體景觀，但經由管理處審查許可者得不受此限。

• 四﹑歷史風貌用地及生活發展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除住宅及公共服務設施外，容許以下用途：
• （一）宗祠及宗教設施：如宗祠、寺廟、教會（堂）、其他宗教建築物等。
• （二）教育設施：如托兒所、幼稚園及學術研究機構等。
• （三）社教設施：如圖書館、歷史文物館、陳列館、紀念性建築物等。
• （四）文康設施：如集會場所、里民及社區活動中心等。
• （五）社區遊憩設施：如社區公園、兒童遊樂場、籃球場等。
• （六）醫療保健服務業：如診所、藥局等。
• （七）日常用品零售業：如飲食品、日用雜貨、糧食、服飾用品、日常用五金等。
• （八）一般零售業：如中西藥品、書籍、紙張、文具、體育用品、家具、裝潢、木器、籐器、水
電、電氣、自行車、古玩、藝品、鮮花、禮品、鐘錶眼鏡、照相器材、縫紉、茶葉、園藝等。

• （九）日常服務業：如理髮、美容、照相、裁縫、織補、皮鞋修補、茶館、
• 咖啡館、小吃店等。
• （十）一般服務業：如裱褙、木工、家具修理業等。
• （十一）自由職業事務所：如律師、建築師、會計師、技師、工程及技術服務、代書、文化藝術
工作室等。

• （十二）其他屬地區傳統特色產業，且經管理處審查許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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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檢附資料表執照檢附資料表執照檢附資料表執照檢附資料表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建築師建築師建築師建築師    

自行檢核處自行檢核處自行檢核處自行檢核處    
檢附有無檢附有無檢附有無檢附有無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1 書表、地籍套繪、書圖、電子圖檔清冊之上傳證明         
電子圖檔請另檢附燒錄光碟，並

置於最前處。 

2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3 建造（雜項）執照申請書、第   次變更設計申請書      

4 建築物（雜項工作物）概要表（變更設計概要表）    

5 地號表（變更設計地號表）、委託書、起造人名冊       
起造人如為法人或團體者，請檢

附相關文件。 

6 
公共建築物設計人領有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

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影本） 
 

 
設計人未領有結業證書者，該案

件必須抽查。 

7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    

8 建築師及相關技師簽證名單、專業技師簽證報告      

9 建築基地現況彩色照片（標註範圍及檢附拍照示意圖）   
至少四張，應拍攝全景與道路、

水溝之關係。 

10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      

11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土地僅同意供通行使用者，另附

面積計算圖。 

12 建物登記謄本、建築改良物測量成果圖      

13 合法房屋證明文件、建築物使用權同意書      

14 使用共同壁協定書    

15 都市計畫圖、套繪圖（請附於執照封面裡）      

16 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17 軍事切結書、軍事禁限建圖      

18 現有巷道證明、計畫道路椿位圖      

19 拆除執照申請書及審查表、拆除建築物概要表      

20 拆除切結書、拆除同意書(有抵押權時由債權人出具)      

21 建築物部分拆除剩餘部份－結構安全無虞證明書    

22 農林課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申請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23 農舍興建許可函（個別農舍、集核發，以利續辦村農舍）   

24 無自用農舍證明書（89 年 1月 28 日前）   

25 實際從事農業耕作證明書（89年 1月 28 日前）   

26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89 年 1月 28 日前)   

申請農舍相關文件。 

27 建築物附設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繳納代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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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檢紀錄表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福建省建築師公會協助檢視建造執照記錄表 

收件日期  起造人    

收件號碼  建築地點  

審查更正項目記要： 
審 查 建 築 師 

簽 章 
修正情形 

審查建築師

簽 章 

 

 

 

 

 

 

 

 

 

 

 

 

 

 

 

 

審查應更正事項應於週三下午三點三十分前完成，否則退件重掛。 

壹、審查結果： 

□尚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核退。   □起造人自行退件。 

貳、說明或註記項目： 

□先行動工（□應於請領使用執照前檢附結構安全證明文件）。 

□擅自建造，補辦申請。    □無法退縮建築說明。 

□轉送「綠建築小組」審查。□開工前應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 

□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案件。□轉送「室內裝修小組」審查。 

□綠建築審查合格。□開工前應補送結構計算書。 

□設計建築師或事務所登記審圖人員簽名ˍˍˍˍˍˍ 

值日審查建築師簽章 
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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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建造執照

項目審核表

收 文 日 期  收 文 字 號 字                號 

起   造  人  建 築 地 號  

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  建築物高度 m 
設   計  人  

使用類組  樓層 地下  層地上  層 

 項    目 
設計人

校核 
檢視人  項    目 

設計人

校核 
檢視人 

      20.步行及重複步行距離   一.地籍圖、配置圖、現況圖、位置圖(方位、地形、

地段、地號、臨接道路名稱、道路寬度、比例尺標

示)圖例、著色 

  
      21.居室排煙設備   

   1.計畫道路樁位圖或現有巷道證明書         22.緊急昇降機、特別安全梯進風排煙設備   

23.緊急進口(二層以上十層以下之各樓層)      2.基地現況︰檢附掛號前十日內拍照之照片二張以上

(相片內標示日期並附拍照位置索引圖) 
  

      24.牆壁、裝修材料 (以圖例表示尺寸、防火性能、材料名稱)   

   3.是否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   25.應檢討面積事項之計算式   

   4.建築物配置圖與平面圖是否相符      (3)屋頂層平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 

二.面積計算表(各項計算式由設計人負責)       1.屋頂避難平台(五層以上供 A-1、B-1、B-2 類組使用)   

   1.使用基地面積、騎樓地面積、其他面積         2.屋頂排水   

   2.騎樓面積         3.避雷設備   

   3.建築面積、法定空地及建蔽率(法定、設計建蔽率)   

各層 

      4.屋突水平投影面積檢討   

   4.各層容積樓地板面積及容積率(法定、設計容積)   五、一小時以上有效日照檢討   

   5.各層樓地板面積、使用類組、戶數   六、廁所、污水處理設施檢討及審定登記文件   

   6.停車空間(法定、鼓勵、自行增設)   七、停車空間(車道、構造、緩衝空間等)   

   7.防空避難設備   八、特定建築物限制之檢討 

   8.總樓地板面積及工程造價(含雜項工作物、騎樓等)   1.戲院、電影院、歌廳、演藝場及集會堂   

A  

基 

本 

檢 

討 

事 

項 

三、  A.防火構造建築物    B.非防火構造建築物 
B  

     2.商場、餐廳、市場   

四、平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     3.學校   

(1)一層平面圖應予標示部分     4.車庫、車輛修理場、洗車場、汽車站房、汽車商場   

      1.著色並標示地下層範圍、基地境界線退縮線   九、防空避難設備檢討(天花板淨高、進出口、構造等)   

      2.新舊溝渠及污水、雨水出水方向   十、免計容積檢討   

3.基地內通路及臨接道路、永久性空地等   十一、住宅、集合住宅等類似用途挑空設計(位置、面積、高度等)   

      4.騎樓(淨寬、坡度、順平)   十二、無障礙設施(應參照營建署頒布之「無障礙環境設計與施工」)   

      5.碰撞距離   十三、高層建築物(高度 50 公尺或 16 層以上)、地下建築物   

      6.高程標示(GL、FL、 道路等)   十四、工廠類建築物(設計施工篇第十四章)   

7.圍牆等雜項工作物   十五、老人住宅(設計施工篇第十六章)   

(2)一層及各層平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 十六、托兒機構(使用樓層限制等)、資訊休閒業(設置地點限制等)等   

1.直通樓梯於避難層出入口寬度   十七、綠建築專章檢討 

2.建築物於避難層出入口寬度(住宅除外)       1.建築基地綠化   

3.避難層自樓梯口至屋外出入口步行距離       2.建築基地保水   

一層 

4.緊急用昇降機在避難層通往屋外出入口步行距離       3.建築物節約能源(報告書圖)   

1.使用類組及空間名稱   十八、立面圖(比例尺不得小於 1/200) 

      2.無窗戶居室      1.外飾材料、建築線、地界線   

      3.採光      2.建築物高度、欄杆高度及突出物高度及3.6︰1 檢討與標示   

4.通風      3.兩條以上道路高度限制(路心 10 公尺)   

5.外牆設置開口限制、防火間隔      4.避雷設備   

      6.防音   十九、剖面圖 


